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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卫健发〔2023〕79 号

长宁区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中医药人教发〔2022〕4 号）和《上海市关于加强新时

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若干举措》（国中医药人教发〔2022〕4 号）

相关政策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加强本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建设中医药人才培养基地

依托天山中医医院，建设我区基层中医药实践推广培训基

地。综合考虑区内医疗卫生资源布局，加快中医药师资培训和储

备，完善中医药培训体系。整合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基地、西学中

培训基地等功能，以基层医务人员需求为导向，开展中医药相关

培训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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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创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加快推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工作。

全面提高虹桥、华阳、新华三家社区的中医药服务能级，建立中

医药教学管理制度，完善教学基础设备设施，加强中医药教学能

力，积极承担大学的教学合作活动，打造基层中医药医务人员临

床实践的教学基地。

三、完善区名中医评选制度

进一步完善长宁区名中医评选制度。细化评选条件，加强传

承创新发展等各方面工作的要求，与申报上海市名中医等我市重

大人才评选活动相挂钩，合理设置评选周期，丰富名中医工作室

建设内涵，以医德医风、学术贡献、人才培养等多方面标准为依

据，加强工作室建设质量评估，切实加强我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

培养力度。

四、完善中医师带徒管理制度

稳步发展我区中医药师承教育。各中医医院应进一步完善中

医师带徒管理制度，提高师承教育培养比例。加快中医药传承型

人才培养，在评优评先、区级课题申报、绩效工资分配等向承担

带徒任务的人员倾斜。定期开展区级中医青年医师师带徒项目，

加强对青年中医医师的培养规划。

五、落实中医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措施

落实《关于深化上海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，完善中医药人才评价标准，放宽基层中医医师晋升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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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完善基层中医医师“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职称制度，参加

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中医全

科医生，可直接参加全科医学（中医类）专业中级技术资格考试，

通过考试的，可直接聘任中级职称。

六、完善公立医疗机构中医医务人员薪酬制度

区内公立医疗机构应根据各单位情况，进一步完善中医医务

人员薪酬制度。鼓励使用中医药技术方法，建立体现中医药人员

技术劳务价值的分配制度。落实科研经费管理改革、科研成果转

化等政策，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，保障中医药科研成果转

移转化收益比例。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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